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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書送達收件 補件送達收件 籌設(不予)許可通知 

  
 
 

 

桃園市體育總會單項委員會 會員入會籌設許可申請書 

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 

受    文    

者 
桃園市體育總會 

申請單項團體名稱 桃園市體育總會○○○委員會籌備會 

申請單項團體分類 □1.競技體育    □2.休閒體育    □3.一般體育 

申請團體之緣由 

（含名稱文字釋義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(同一項目名稱限單一會員申請加入，競技、休閒及一搬體育運動項目分類，每年初並依全國全民運動會最

新競賽規程辦理項目浮動調整) 

發起人 1 5 人 
年滿 20歲，桃園市籍(未設籍本市者須在本市工作有證明者)且平均分屬

本市 13區之七(含)個區以上。 

成立大會預定會員 

(會 員 代 表)人 

數 

個人會員       人；團體會員       個。 
(競技、休閒運動項目個人會員至少應有 15人；團體會員至少應有 1個機關團體) 

申請入會文件

數量排列順序 

請依下列順序裝訂成 2冊（正本 1份、影本 1份） 
一、申請書。 

二、組織簡則(草案)。 

三、發起人(不得為他會員之委員以上職務人員、總幹事、會計、出納)資料表(身

分證明文件正反面影本清晰並依序浮貼於表格上)。 

四、其他依規定之必要文件（如未設籍本市者應附在本市日職之在職證明）。 

發起人代表 （簽章） 

聯絡   地

址 

桃園市      區      街路      段       巷      弄     

衖 

       號       樓之        

市話：               傳真：              手機： 

電子信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NE ID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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